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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572               证券简称：康恩贝           公告编号：临 2023-062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 

耐司康药业股权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提示： 

1、为有利于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金

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华康恩贝）整体布局和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进一

步打造充实公司化学药事业部平台，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同意金华康恩贝受让杭州康盟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康盟投资）持有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耐司康药业或标的公司）80.58%股权（按《耐司康药业公司章程》约定，该等股权实际对应 56.74%

的股东权利），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经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18,322.75万元（人民币，下同）；

同意金华康恩贝、康盟投资和耐司康药业三方签署的有关耐司康药业股权转让协议。 

2、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康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康恩贝集团）现持有本公司 8.69%股权，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规定，康盟投资与本公司及金华康恩贝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持有的耐司康药业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包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

与同一关联人康恩贝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关联交易金额合计 21,850.12万元（含本次交易

金额）未超过公司上一年度（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69.14亿元的 5%，本项关联交易获董事

会审批通过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股权关联交

易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3、交易风险：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华康恩贝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情况与耐司康药

业进行积极整合，将会涉及公司资产、业务、营销、人员等多个方面，金华康恩贝将力争通过

整合达到协同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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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背景  

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康恩贝主营化学药品制剂和原料药业务，在特色化学原料

药品种和冻干粉针剂、缓控释制剂方面具有国内领先优势，管理水平先进，是浙江

省重点医药骨干企业、浙江省高新技术企业，多年来业务发展和经营业绩良好。 

耐司康药业（原名浙江立信药业有限公司）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的研究、生产

和销售，系由金华立信医药化工有限公司、意大利 Giuseppe Nonni 于 2002 年 12 月

23日投资成立，注册资本为 300万美元，厂区位于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区。

后经过多次增资及股权转让，截至 2010 年 4 月 22 日，耐司康药业注册资本增加至

3,610.667 万美元。鉴于耐司康药业的产品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的原料药能形成

互补，产品品种有较好的国外注册经验及国际销售渠道，同时耐司康药业厂区未来

能为金华康恩贝布局拓展生产经营业务提供必要的场所空间，2012 年 9 月，金华康

恩贝出资 992.92 万元人民币受让耐司康药业 5%股权，原拟进一步通过受让股权达

到控股该公司的目的，后因与转让方协商不成而未果。耐司康药业于 2014 年 5 月被

发现存在环保违法行为，2015 年 3 月被起诉，2015 年 9 月被责令停产整顿，出现严

重亏损。经当地政府部门协调，2015 年 9 月，康盟投资出资 6,500 万元人民币受让

除金华康恩贝外其他股东所持耐司康药业合计 95%的股权，成为耐司康药业控股股

东。耐司康药业成为内资企业，注册资本 25,443.8094 万元人民币。2015 年 11 月，

康盟投资出资 6,000 万元对耐司康药业进行增资，增资后耐司康药业注册资本变更

为 31,443.8094 万元，康盟投资持有耐司康药业 95.95%的股权，金华康恩贝持有耐

司康药业 4.05%股权。  

 康盟投资控股耐司康药业时，因康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康恩

贝集团为本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耐司康药业与金华康恩贝业务构成同业竞争。为

避免同业竞争问题，金华康恩贝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接受康盟投资的委托，负责

耐司康药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在托管期内，耐司康药业管理人员由金华康恩贝派驻，

经营、财务活动由金华康恩贝控制，因此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将耐司康药业纳入

金华康恩贝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托管协议一年一签；并约定在托管期内或期满时，

若耐司康药业达到正常生产经营状况，并且可持续经营不存在法律障碍，规范运营

不存在重大缺陷的条件情形下，康盟投资同意按公允价格向金华康恩贝转让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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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司康药业股权，金华康恩贝愿意并有优先权按照协议规定，经履行必要的法定审

批程序，按公允价格受让康盟投资持有的耐司康药业股权。根据相关约定并经相关

方确认，托管期限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止。  

为有效缓解耐司康药业的资金压力，帮助支持其抓住市场机遇实现良性发展，

同时根据金华康恩贝未来业务布局与发展需要，2018年 11 月，金华康恩贝出资 6,000

万元对耐司康药业进行单方增资，增资后耐司康药业注册资本变更为 37,443.8094 

万元。按注册资本占比计算，增资后金华康恩贝资持有耐司康药业 19.42%的股权，

康盟投资持有耐司康药业 80.58%的股权。因耐司康药业连年亏损，2018 年 8 月 31

日的账面净资产为-5,776.74 万元，按照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准日为

2018 年 8 月 31 日的《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增资涉及的浙江耐

司康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8]528

号）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耐司康药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为 8,681.54 万元，金华康

恩贝对耐司康药业增资 6,000 万元后，耐司康药业估值为 14,681.54 万元，加上 2015

年金华康恩贝占耐司康药业 4.05%股权所拥有的股东权益额，金华康恩贝在耐司康

药业投后总估值中占比为 43.26%，康盟投资占比为 56.74%。鉴于耐司康药业股东持

股出现“康盟投资所持 80.58%的股权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金华康恩贝所持

19.42%的股权对应 43.26%的股东权利”的情形，金华康恩贝与耐司康药业在《增资

协议》中约定：增资完成后金华康恩贝享有耐司康药业 43.26%的股东权利，康盟投

资享有耐司康药业 56.74%的股东权利，并通过修改耐司康药业章程明确；在符合有

关规定或约定条件前提下，若未来今后康恩贝需要收购康盟投资在耐司康药业注册

资本中全部出资所占股权，收购价格以经评估的耐司康药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

56.74%比例计算作为基础，并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合理的市场原则协商确定。  

自 2016 年起托管经营以来，金华康恩贝和耐司康药业共同努力进行了一系列

的恢复生产工作，逐步解决了环保安全、生产质量认证及内部管理等问题，市场销

售逐步恢复，新产品研发在积极开展，市场占有率逐年上升，盈利能力不断提升。

耐司康药业 2016 年营业收入只有 0.48 亿元，亏损严重（净利润-4,406.84 万元），

并且 2017、2018 年连续亏损；2019 年、2020 年、2021 年、2022 年耐司康药业营业

收入分别为 2.22、3.41、3.52、3.88 亿元，净利润分别为 1,167.48、3,421.72、3,001.84、

5,470.57 万元（数据均已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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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康恩贝是本公司化学药事业部的核心企业，拥有多个特色化学原料药和制

剂产品，2007 年被收购进入本公司后经营业绩和发展趋势良好，近年来营收规模均

过 10 亿元、净利润过 1 亿元，为康恩贝上市公司体系中经营规模较大的子公司。

鉴于耐司康药业自 2019 年起已连续 4 年实现盈利，目前基本具备可持续经营和盈

利能力，为有利于金华康恩贝整体布局和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进一步打造充实公

司化学药事业部平台，金华康恩贝拟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金华康恩

贝就此项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业资格的中介机构对耐司康药业完成了资产评估工作，

并与康盟投资就受让耐司康药业股权协议的主要条款取得一致意见，将该交易事项

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批准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16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同意金华康恩贝受让公司关联方康盟投资持有的耐司康药业 80.58%

股权（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交易价格以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评估基

准日为 2023 年 3月 31 日的《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

及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

报〔2023〕696号）的评估结果 32,292.48万元作为耐司康药业全部股权价值基准，

按实际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比例计算并经协商确定为 18,322.75万元；同意金华

康恩贝、康盟投资和耐司康药业三方签署的有关耐司康药业股权转让协议。 

（三）交易性质 

1、鉴于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康盟投资的普通合伙人及执行事务合伙人康恩贝集

团现持有本公司 8.69%股权，为本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规定，康盟投资与本公司及金华康恩贝构成关联关系，本次

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2、由于本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的交易金

额 18,322.75 万元超过本公司上一年度（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69.14 亿元的

0.5%但没超过 5%，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及《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本项议案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后，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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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过去 12 个月内，除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相关日常关联交易事项，

本公司（包括下属全资和控股子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康恩贝集团及其控制的企业发

生本次关联交易金额为 18,322.75万元外，还有 2023年 2月公司以 3,527.37万元

受让胡北先生（与康恩贝集团的一致行动人胡季强先生为父子关系）所持浙江康恩

贝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12.3335%股权事项，合计 21,850.12万元未超过公司上一年度

（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69.14亿元的 5%，本项关联交易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过

后，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批。 

本次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股权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亦不

构成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转让方：杭州康盟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注册资本：4,530万元 

2、注册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568 号 3幢 1层 103室 

3、企业类型：有限合伙 

4、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投资咨询（除证券、期货）（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定的经营范围为准）。   

5、合伙人情况：由 2个合伙人共同出资设立。其中，普通合伙人 1个，有限合

伙人 1个。普通合伙人为执行事务合伙人。 

（1）有限合伙人：陈明丰 

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1,530 万元，该出资额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的 33.7748%。

该出资已于 2015年 10月 27日全部到位。 

注：上述出资系由陈明丰作为代表持有，实际出资人包括金华康恩贝及耐司康

药业高管团队。陈明丰自 2015年 7月至今在耐司康药业担任总经理职务。 

（2）普通合伙人：康恩贝集团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车仙英 

地址：杭州市滨江区滨康路 568号 3幢 2层 

以货币方式认缴出资 3,000 万元，该出资额占合伙企业出资比例的 66.2252%。

该出资已于 2015年 10月 27日全部到位。 

6、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康盟投资总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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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68万元、净资产-1,566.41万元，2022 年度营业收入 0万元、净利润-531.65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总资产 10,510.00 万元，净资产  

-1,567.09 万元，2023 年 1-9 月营业收入 0 万元，净利润-0.67 万元（数据未经审

计）。  

7、关联方康盟投资与康恩贝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受让方：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 

金华康恩贝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1、成立时间：2000 年 5月 26日 

2、注册资本：52,000 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余斌 

4、住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金衢路 288 号 

5、经营范围：片剂（含外用）、硬胶囊剂（含青霉素类）、粉针剂（含青霉素

类）、冻干粉针剂（含青霉素类）、颗粒剂、原料药、无菌原料药生产；兽药：非

无菌原料药（盐酸大观霉素、硫酸大观霉素）的生产；回收丙酮、甲醇、二氯甲烷、

硅醚；货物与技术进出口（仅限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且无需前置审批的经营项目）、

医药化工中间体（除危险化学品、易制毒品、监控化学品）制造、销售、医药实业

投资、生物技术开发服务。 

6、主要业务：金华康恩贝主要发展有相对优势的特色化学原料药品种和冻干粉

针剂、新型药物制剂，主要产品有金奥康牌奥美拉唑肠溶胶囊、金艾康牌汉防己甲

素片、金康速力牌乙酰半胱氨酸泡腾片、金康牌硫酸阿米卡星、金康牌阿乐欣（注

射用阿洛西林钠）等。 

7、财务情况：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金华康恩贝总资产 227,569.55 万元、

净资产 131,874.05万元，2022年度营业收入 116,820.84万元、净利润 11,285.87

万元（数据已经审计）；截至 2023年 9月 30 日，总资产 281,505.71 万元、净资产

129,301.38万元，2023 年 1-9月营业收入 129,818.37 万元，净利润 15,480.29万

元（数据未经审计）。 

 

三、标的公司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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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公司工商信息 

1、公司名称：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37,443.8094 万元 

3、法定代表人：余斌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702745812556T 

5、注册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临江工业区金沙街 1318 号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成立日期：2002 年 12 月 23 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兽药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基础化学原

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权结构： 

耐司康药业成立时以及后续股权演变的情况请见本公告上述“一、关联交易概

述（一）交易背景”中有关耐司康药业的具体内容。 

耐司康药业成立后股权曾经过多次变更、增资，现股权结构：康盟投资占 80.58%

的股权（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金华康恩贝持有耐司康药业 19.42%的股权（对

应 43.26%的股东权利）。  

（二）标的公司业务情况 

1、标的公司整体业务情况 

耐司康药业主要从事化学原料药的研究、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阿奇霉素、

克拉霉素等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环丙贝特、盐酸苄丝肼以及汉防己甲素粗品等。从

产品销售情况来看，耐司康药业前 5 大产品的销售额占公司总销售额的 95%以上，

最近四年的销售情况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品种 

2019 年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阿奇霉素 7,893.86  35.57% 18,399.74  53.98% 17,102.10  48.57% 14,406.76 3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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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 

（1）阿奇霉素和克拉霉素，适用于敏感细菌所引起支气管炎、肺炎等下呼吸道

感染等。在国内阿奇霉素原料药生产的厂商中，浙江国邦药业、石药集团欧意药业、

上海现代制药、耐司康药业、宜昌东阳光药业居于前五位，占据了该产品85%以上的

市场比重。克拉霉素原料药生产的厂商中，浙江国邦药业、宜昌东阳光药业、耐司

康药业居于前三位，占据了80%以上的比重。上述两种耐司康药业生产的主要产品

具有较好的市场地位和较为稳定的销售预期。 

（2）盐酸苄丝肼，为外周脱羧酶抑制药，是复方制剂多巴丝肼的原材料之一，

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市场主要生产厂家有罗氏、印度Divis、河北广祥制药有限公司，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和耐司康药业等。目前，主要的市场份额还是以原研厂

家罗氏为主，占比约60%－70%；除罗氏外，该原料仿制药市场份额中，耐司康药业

占比约80－90%，产品销量较为稳定。 

（3）环丙贝特，是苯氧乙酸类降血脂药的原料药。目前市场主要生产厂家有耐

司康药业、浙江恒康药业、建德千鹤福利化工厂等。本产品市场主要集中在南美洲，

少量在中美洲。其中，南美市场份额耐司康药业占比约70%，该产品客户需求量较稳

定。 

（4）汉防己甲素粗品，为治疗风湿痛、关节痛、神经痛，及各期煤硅肺的汉防

己甲素的生产原料。耐司康药业于2016年9月开始启动汉防己甲素粗品生产项目，并

于2018年8月开始为金华康恩贝供应汉防己甲素粗品。汉防己甲素粗品是金华康恩

贝制剂产品金艾康牌汉防己甲素片（为本公司大品牌大品种工程产品）的重要生产

原料。          

此外，为快速抓住动（宠）物药市场机会，耐司康药业于2021年通过自主研发

及收购新昌九邦兽药有限公司100%股权的方式取得了相关生产许可证及专利技术，

并于2022年底开始销售，2023年1至8月累计实现销售额220万元，预计2023年全年销

克拉霉素 5,902.13  26.60% 8,659.39  25.40% 5,888.62  16.72% 7,526.20 19.38% 

盐酸苄丝肼 1,038.20  4.68% 1,941.28  5.69% 2,740.98  7.78% 6,181.89 15.92% 

环丙贝特 1,309.50  5.90% 1,737.71  5.10% 2,591.79  7.36% 2,129.77 5.48% 

汉防己甲素

粗品 
4,637.41  20.90% 2,293.81  6.73% 5,352.21  15.20% 6,881.42 17.72% 

销售额合计 20,781.10 93.64% 33,031.93 96.90% 33,675.70 95.63% 37,126.04 9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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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额为1,000万元左右。由于刚进入市场，目前客户主要集中在中小型养殖企业。动

（宠）物药业务是耐司康药业未来规划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目标群体为大型养殖

户，耐司康药业未来将通过不断丰富产品线，加强与高校和大型养殖集团的沟通合

作，拓展销售渠道，做大动（宠）物药业务。  

2、出口业务情况 

耐司康药业的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等产品生产均已通过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的

《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认证，同时克拉霉素、非诺贝特、格列美脲、

盐酸苄丝肼四个产品取得了欧洲药典适用性认证（CEP）。其产品除国内销售外，也

已出口至欧洲（德国、土耳其、塞尔维亚、俄罗斯等）、南美（巴西、阿根廷等）、

亚洲（日本、韩国、越南、泰国、印度、巴基斯坦等）的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

三年出口销售情况如下： 

  注：2020 年因海外市场抗感染类药物需求激增，耐司康药业以阿奇霉素和克拉霉

素为主的品种出口较 2019 年大幅增长，2021 年、2022 年随着海外市场需求降低逐

渐回落并趋于稳定（恢复到 2019 年出口占营收比例 50%-60%的区间）。 

（三）标的公司各类批件、证书、专利等无形资产  

产品规格 2020 年 2021 年 2022 年 出口国家 

克拉霉素  3,839.95   2,376.17   4,262.35  

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西班牙、

日本，土耳其，埃及，巴西，秘鲁，

哥伦比亚，智利，白俄罗斯，危地

马拉，阿根廷等 

克拉霉素 JP  2,517.33   754.11   -    日本 

阿奇霉素  15,234.91  14,027.54  11,218.79  

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西班牙、

迪拜，埃及，泰国，约旦，印尼，

马来西亚，希腊，越南，巴西，哥

伦比亚，秘鲁，智利，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俄罗斯，阿尔及利亚等 

盐酸苄丝肼  815.98   1,294.10   3,609.16  俄罗斯，泰国，孟加拉 

环丙贝特  1,737.41   2,591.27   2,129.68  印尼，韩国，巴西 

格列美脲  144.82   30.97   43.48  巴西，危地马拉，越南 

阿奇霉素胺  116.67    -    乌克兰，印尼，巴基斯坦 

合计 24,407.07  21,074.16  21,263.45   

占营业收入比

例 
71.60% 59.85% 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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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目前，耐司康药业共拥有阿奇霉素、克拉霉素等 5 个《药品再注册批件》

以及阿莫西林可溶性粉等 12 个兽药批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2、耐司康药业拥有的国外注册证书（包括 CEP 证书） 

序号 产品名称 注册国家 证书号 执行标准 

1 阿奇霉素  印度 FORM41：RC/BD-002333 印度药典 

2 克拉霉素 

欧盟 R1-CEP 2006-314-Rev 02 欧洲药典 

印度 FORM41：RC/BD-002333 印度药典 

白俄罗斯 1833/14 欧洲药典 

3 非诺贝特 欧盟 R1-CEP 2006-187-Rev 01 欧洲药典 

4 格列美脲 

欧盟 R1-CEP 2006-311-Rev 00 欧洲药典 

韩国 20071204-78-D-69-08 欧洲药典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批准文号 生产状况 

1 阿奇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43505 在产 

2 克拉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44005 在产 

3 盐酸苄丝肼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67120 在产 

4 罗红霉素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44023 在产 

5 非诺贝特  原料药 国药准字 H20083062 停产 

6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2859 在产 

7 盐酸多西环素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6011 在产 

8 氟苯尼考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2539 在产 

9 氟苯尼考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2861 在产 

10 延胡索酸泰妙菌素预混剂 兽药 兽药字 111083010 在产 

11 盐酸大观霉素盐酸林可霉素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1339 在产 

12 酒石酸泰乐菌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2733 在产 

13 卡巴匹林钙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2313 在产 

14 硫酸新霉素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1524 在产 

15 盐酸大观霉素可溶性粉 兽药 兽药字 111081338 在产 

16 氟苯尼考注射液 兽药 兽药字 111082540 在产 

17 恩诺沙星注射液 兽药 兽药字111082523 在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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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盐酸苄丝肼 

韩国 20191120-211-J-480 欧洲药典 

欧盟 EDQM：R0-CEP 2018-299-Rev 00 欧洲药典 

6 环丙贝特 巴西 SLS/04/1176/2011 欧洲药典 

3、生产许可证 

序号 证书编号 生产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1 浙 20000399 

原料药(阿奇霉素、罗红霉素、克拉霉

素、盐酸苄丝肼、非诺贝特、格列美

脲、环丙贝特) 

浙江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 
2025/11/04 

2 
(2022)兽药生产证

字第 11108 号 

粉剂（D 级）/预混剂、最终灭菌大容

量非静脉注射剂 
浙江省农业厅 2027/05/23 

4、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MP）证书 

序号 证书编号 认证范围 发证机关 有效期限 

1 
Y20190007059 非诺贝特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 

 

2 
Y20190006399 盐酸苄丝肼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 
 

3 
Y20190003585 阿奇霉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 
 

4 
Y20190002643 罗红霉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 
 

5 
Y20190002642 克拉霉素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

中心 
 

6 2022 兽药 GMP 证字

11027 号 
兽药 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2027/5/23 

5、国外 GMP 证书 

产品名称 认证国家 认证时间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克拉霉素 日本 2019 年 9 月 PMDA 2020 年 1 月 31 日 

6、出口欧盟原料证明文件 

产品名称 证书名称 证书编号 证书有效期 

克拉霉素 
出口欧盟原料证明文件 

（Written confirmation） 
浙 20230096 号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19 日 

格列美脲 
出口欧盟原料证明文件 

（Written confirmation） 
浙 20230094 号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5

年 3 月 16 日 

阿奇霉素 
出口欧盟原料证明文件 

（Written confirmation） 
浙 20230093 号  

2023 年 3 月 17 日至 2025

年 3 月 16 日 

盐酸苄丝肼 
出口欧盟原料证明文件 

（Written confirmation） 
浙 20230097 号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5

年 3 月 19 日 

7、专利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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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 专利号或申请号 申请时间 专利类型 

1 
一种制备瑞格列奈

的方法 
耐司康药业 CN101220007B 2008.01.16 发明专利 

2 

一种稳定的阿奇霉

素一水合物结晶的

制备方法 

耐司康药业 CN101177441B 2007.12.05 发明专利 

3 
二氢高红霉素的制

备方法 
耐司康药业 2014100130908 2014.01.11 发明专利 

4 
一种合成环丙贝特

的新方法 

耐司康药业; 成

都丽凯手性技术

有限公司 

CN105175250B 2015.10.28 发明专利 

5 

一种采用对香豆酸

制备降血脂药环丙

贝特的方法 

耐司康药业; 成

都丽凯手性技术

有限公司 

CN105237389B 2015.10.28 发明专利 

6 
两相溶液混合反应

及分离系统 
耐司康药业 202121492103.6 2021.07.01 实用新型 

7 
阿莫西林可溶性粉

及其制备方法 
耐司康药业 202110580611.8 2021.05.26 发明专利 

8 
氟苯尼考可溶性粉

及其制备方法 
耐司康药业 202110578893.8 2021.05.26 发明专利 

9 
汉防己甲素、汉防

己乙素的分离方法 
耐司康药业 202110506346.9 2021.05.10 发明专利 

8、商标： 

耐司康药业拥有商标 68 项。 

（四）土地及房产 

耐司康药业位于金华婺城区临江工业区，生产厂区占地面积约 255 亩，其中闲

置土地约 45 亩，土地性质为工业用地，土地使用权年限均至 2053 年 9 月 24 日；

证载地面房屋建筑面积 46,559.69 平方米，房屋性质均为自建自管用房。 

1、不动产登记证 

证号 土地座落 
取得方式/

用途 
土地使用权年限 

面积 

（平方米） 
是否抵押 

浙(2022)金华市

不动产权第

0058577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

临江分区 

出让/ 

工业用地 
2053 年 9 月 24 日 

土 地 面 积 ：

57,768.09 

房屋建筑面积：

7,796.35 

是 

2、土地使用权 

土地证号 土地座落 
取得方式/

用途 
土地使用权年限 

面积 

（平方米） 

是否

抵押 

金市国用（2015）第

104－30567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

临江分区 

出让/ 

工业用地 
2053 年 9 月 24 日 112,443.88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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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房产 

房产证号 房屋座落 房屋性质 房屋使用权年限 
面积 

（平方米） 

是否抵

押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0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1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4,293.4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1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2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3,833.69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2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3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7,043.94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3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4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2,315.97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4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5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746.64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5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6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3,111.0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6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7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75.51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7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8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1,056.35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8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9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1,426.32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19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10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610.00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20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11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2,483.86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21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12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3,446.99 是 

金房权证（婺）字第

00204022 号 

婺城区白龙桥镇临

江分区 A13 

自 建 自 管

用房 
2053 年 9 月 24 日 523.2 是 

注：耐司康药业以其拥有的房产、土地使用权为抵押物向光大银行金华分行、

浦发银行金华分行借款提供担保。 

（五）环保及安全生产 

2014 年 5 月 22 日，金华市环保局对耐司康药业进行检查时发现该公司存在环

保违法行为。2015 年 3 月 2 日，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向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指控被告单位耐司康药业及被告人陈光明等人犯污染环境罪。金华市婺

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作出【2015】金婺刑初字第 245 号“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单位耐司康药业犯污染环境罪，判处罚金人民币贰佰万元，判决

该企业原责任人陈光明等 9 人犯污染环境罪及不同刑期、不同罚金的处罚。耐司康

药业被强制停产整顿。该判决已生效执行。（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11 月 3 日披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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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 2015-096 号《关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托管理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暨关

联交易公告》） 

金华康恩贝于 2016 年 1 月托管耐司康药业后，对其原环保设施进行改造，并按

照法院和政府规定要求及时认真完成了整顿。耐司康药业现有废水、废气处理系统

完全满足公司日常业务需求，所有危废和一般固废均按要求依法合规处置。耐司康

药业现有处理能力 600 吨/天的废水处理系统以及 6 套水、碱喷淋废气处理系统（处

理水溶挥发性有机气体）、3 套树脂吸附系统（处理非水溶挥发性有机气体）、1 套

TO 废气焚烧处理装置，环保措施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2014]第 9 号）、《国家危险废物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39 号等政策要

求。 

（六）人员情况 

截止目前，耐司康药业拥有员工 302 人。 

（七）财务情况 

根据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耐司康药业 2020-2022 年度财

务报表，并经本次交易确定的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耐

司康药业 2022 年度、2023 年 1-3 月财务报表以及耐司康药业提供的截止 2023 年 9

月底财务报表（未经审计），耐司康药业近年来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0.12.31 2021.12.31 2022.12.31 2023.3.31 2023.9.30 

资产总额  31,161.64   44,156.61     35,849.44      37,898.87  48,398.96 

负债总额  25,848.42   35,841.55    22,063.81      22,913.19  31,767.59 

净资产  5,313.23   8,315.06     13,785.63      14,985.53  16,631.37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 2023年 1-3月 2023年 1-9月 

营业收入  34,088.38   35,213.87     38,841.49       9,603.81  28,883.02 

营业成本  28,024.39   29,601.07     32,089.65       7,910.27  23,990.07 

净利润  3,421.72   3,001.84  5,470.57  1,199.90 2,845.74 

注：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耐

司康药业 2022 年度财务报表的审计结果一致。  

 

四、交易作价依据及交易方案 

（一）资产评估情况 

金华康恩贝聘请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耐司康药业全部股东权益进行了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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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出具了《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耐司康药

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696号）

（以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1、评估基准日 

评估基准日为 2023年 3月 31日 

2、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耐司康药业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为耐司康药业申报的并经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的截至 2023年 3月 31 日的全部资产及相

关负债。按照耐司康药业提供的 2023 年 3 月 31日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反映，资产、

负债和股东权益的账面价值分别为 378,987,192.89 元、229,131,903.25 元和

149,855,289.64元。 

3、评估方法及结果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运用资产评估既定的程

序和公允的方法，本次分别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得出委估的耐司康

药业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 2023年 3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1）资产基础法评估的测算结果  

1）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耐司康药业的资产、负债及股东全部

权益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 

资产账面价值 378,987,192.89 元，评估价值 552,053,749.29 元，评估增值 

173,066,556.40元，增值率为 45.67%； 

负债账面价值 229,131,903.25 元，评估价值 229,128,960.47 元，评估减值

2,942.78元，减值率为 0.001%；  

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 149,855,289.64 元，评估价值 322,924,788.82 元，评 

估增值 173,069,499.18 元，增值率为 115.49%。  

资产基础法评估测算结果汇总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一、流动资产 225,489,090.67  226,238,579.42  749,488.75  0.33  

 二、非流动资产 153,498,102.22  325,815,169.87  172,317,067.65  112.26  

 其中：投资性房地产 4,767,962.35  15,090,000.00  10,322,037.65  216.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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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评估结果与账面值变动情况及原因分析  

流动资产评估增值 749,488.75元，增值率为 0.33%，主要系部分存货考虑了适

当税后利润所致；  

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增值 10,322,037.65 元，增值率为 216.49%，系周边房地产

租金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24,524,763.30 元，增值率 37.08%，主要原因系委

估建筑物折旧年限短于经济耐用年限、委估建筑物所在区域建安价格上浮及评估时

考虑了合理的利润所致；  

设备类固定资产评估增值 14,269,194.75 元，增值率为 24.03%，评估增值原因

系设备的财务折旧年限小于其实际可使用的经济年限；  

在建工程—设备安装工程评估增值 71,024.89 元，增值率 0.84%，评估增值原

因系评估时考虑了合理的资本化利息所致； 

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 95,437,057.06 元，增值率为 898.14%，系待估宗地所处

区域工业用地市场价格上涨所致； 

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27,485,290.00元，增值率为 10,057.92%，系专利、商

标及药品注册批件等未在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组合评估增值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评估增值 207,700.00元，增值率为 116.99%，系排污使用权市场

价格上涨所致。  

（2）收益法评估的测算结果  

       固定资产 125,508,761.95  164,302,720.00  38,793,958.05  30.91  

       在建工程 8,630,513.97  8,701,538.86  71,024.89  0.82  

       无形资产 10,899,387.94  133,821,735.00  122,922,347.06  1,127.79  

其中：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10,626,117.94  106,063,175.00  95,437,057.06  898.14  

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273,270.00  27,758,560.00  27,485,290.00  10,057.92  

       长期待摊费用 177,540.00  385,240.00  207,700.00  116.99  

       递延所得税资产 3,437,436.01  3,437,436.01        

       其他非流动资产 76,500.00  76,500.00        

    资产总计 378,987,192.89  552,053,749.29  173,066,556.40  45.67  

 三、流动负债 226,286,351.29  226,283,408.51  -2,942.78 -0.001 

 四、非流动负债 2,845,551.96  2,845,551.96        

 其中：递延所得税负债 2,845,551.96  2,845,551.96        

    负债合计 229,131,903.25  229,128,960.47  -2,942.78 -0.001 

    股东全部权益 149,855,289.64  322,924,788.82  173,069,499.18  11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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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假设基础上，耐司康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

法 评估测算的结果 334,700,000 元，与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 149,855,289.64

元相比，评估增值 184,844,710.36 元，增值率为 123.35%。 

（3）评估结论的选择  

耐司康药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采用收益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 334,700,000 元， 

资产基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为 322,924,788.82 元，两者相差 11,775,211.18 元，差

异率为 3.65%。 

经分析，评估专业人员认为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的实施情况正常，参数选取合理。

由于收益法评估测算结果更多的受到宏观政策、现行经济及市场环境的影响，且耐

司康药业目前的收益是建立在拟收购方管理下产生的，如果耐司康药业的业务结构、

客户渠道、管理团队的变更将会影响该公司的经营效益，资产基础法所采用的相关

参数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相对优于收益法，因此评估专业人员认为，本次采用资产基

础法的评估测算结果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因此，本次评估最终采用资产基础法测算结果作为耐司康药业股东全部权益的 

评估值，耐司康药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322,924,788.82 元，与账面价值

149,855,289.64元相比，评估增值 173,069,499.18 元，增值率为 115.49%。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的评估结果已按规定报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备案。 

(二)交易作价的确定 

根据资产评估结果，经金华康恩贝与康盟投资协商一致，确定耐司康药业股东

全部股权的作价为 32,292.48 万元，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

的交易价格按实际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比例计算为 18,322.75 万元。   

（三）受让股权的资金来源 

金华康恩贝计划以自有或自筹资金解决本次股权受让所需资金。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2023 年 10 月 16 日，康盟投资（协议之甲方）、金华康恩贝（协议之乙方）、

耐司康药业（协议之丙方、标的公司）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鉴于标的公司注册资本为 37,443.8094 万元，其中：甲方出资 30,171.6189 万

元，占注册资本的 80.58%，乙方出资 7,272.1905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19.42%，同

时，根据标的公司章程的约定，甲方享有耐司康药业 56.74%的股东权利，乙方享有

耐司康药业 43.26%的股东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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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的股权 

甲方同意依据股权转让协议中所约定的条件与方式，向乙方转让所持有的标的

公司 80.58%股权（实际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乙方同意依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

的条件与方式受让上述股权。 

（二）转让价格 

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本次股权转让价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

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股

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23〕696号），以耐司康药

业 2023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全部股东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 32,292.48 万元

为基础，80.58%的股权（对应 56.74%股东权利）转让价格为 18,322.75 万元(壹亿

捌仟叁佰贰拾贰万柒仟伍佰元整)。标的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完成后，乙方有权按《公

司法》和耐司康药业公司章程规定，依照持股比例享有耐司康药业的股东权利并同

时承担股东义务。 

（三）股权转让价款支付 

在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生效后 5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 60%

的股权转让价款，即 10,993.65 万元作为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在标的公司股权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剩余 40%的股

权转让价款，即 7,329.10 万元作为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四）特别约定 

甲乙双方确认，自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3 月 31 日至标的股权完成交割之日（完

成工商变更登记）为过渡期，过渡期内标的公司产生的盈利或者亏损由乙方享有或

承担。  

甲乙丙三方协商确认，甲乙丙三方分别于 202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年 1 月 26

日和 2023 年 1 月 8 日签署的《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之委托经营管理协议》

及《补充协议》（统称：《委托经营管理协议》）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协议

终止后相关托管费用由三方根据实际托管时间及《委托经营管理协议》的约定计算

确定。  

（五）违约责任 

1、协议订立后，甲乙任何一方无故提出终止协议，应向对方一次性按转让价款

的 10%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未按协议约定期限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违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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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按照转让价款每日万分之五计算。逾期付款超过 30日，甲方有权解除协议并要求

乙方按照协议转让价款的 10%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3、甲方若未按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积极配合乙方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的，每延

期一日，应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的万分之五作为违约金。逾期超过 30 日，乙方有权

解除协议并要求甲方按照协议转让价款的 10%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除不可抗力事件外，由于一方的过错造成协议不能履行、不能完全履行或被政

府有关部门认定为未生效、无效或未获批准等情形时，由过错的一方承担违约责任，

双方均有过错的，则由双方按责任大小承担各自相应的责任。 

（六）协议的生效  

股权转让协议自甲、乙、丙三方签署盖章之日起成立，经甲乙双方有权审批机

构审批同意后生效。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 

（一）主要目的    

公司“十四五”规划和未来一定期间的发展战略确定为以自我保健产品（非处

方药+健康消费产品）为主体，特色处方中药、特色化学药为两翼，以资本运作、品

牌营销、研发创新、数智赋能为四轮驱动，以“六个聚焦”为战略路径，着力打造

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主平台。本次金华康恩贝受让耐司康药业股权，可实现双方

业务资源的有效整合，有利于金华康恩贝进一步打造充实本公司化学药事业部平台，

更好地发展公司特色化学药这一重要业务板块，同时可彻底解决相关历史遗留问题。

本次交易符合本公司及金华康恩贝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利益。    

1、推动实现公司化药业务板块统筹发展 

耐司康药业的产品有较好的国外注册经验及国际销售渠道，通过本次股权受让，

金华康恩贝可以获取耐司康药业良好的国际销售渠道和产品国际注册资源，有助于

公司进一步整合发展国际市场业务。同时，耐司康药业现有产品可以与金华康恩贝

的原料药业务形成互补，有利于形成品牌共振，实现整体布局和专业化、规模化发

展。此外，耐司康药业所在的临江工业园区具备一定区位优势，且尚未利用的空地

约有 45亩，未来能为金华康恩贝制剂业务拓展生产经营提供必要的场所空间。因此

本次股权受让有利于提升金华康恩贝在国内外特色化学药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推

动实现本公司化药业务板块统筹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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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一步理顺相关子公司管理关系 

金华康恩贝对耐司康药业托管经营多年。此次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

司康药业股权，耐司康药业成为金华康恩贝全资子公司，有利于进一步理顺关系，

加强金华康恩贝对耐司康药业的管理和控制力，进一步提升本公司的盈利能力。 

3、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康盟投资控股耐司康药业时，因康恩贝集团为本公司当时的控股股东，耐司康

药业与金华康恩贝构成同业竞争。为解决同业竞争问题，金华康恩贝自 2016年 1月

起以托管经营的方式按相关规则将耐司康药业纳入并表范围。2020年 7月，公司控

股权发生变更，浙江省中医药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协议受让康恩贝集团持有

的本公司 20%股份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康恩贝集团作为转让方承诺，控股权变

更后，转让方及其控制的主体不再控股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业务主体；以及在控股

权变更前转让方及其关联方因历史原因控制的医药健康产业领域的资产和业务与本

公司存在产业相关性的企业，可在履行审计、评估等程序后，由本公司自主选择是

否收购。 

此次金华康恩贝受让耐司康药业股权，一方面可以彻底解决上述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也是落实公司 2020 年控股权变更时原控股股东有关竞业禁止承诺的举措。 

（二）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有关会计准则和规定，自 2016年 1 月 1 日首次托管之日起，耐司康药业已

纳入金华康恩贝合并财务报表范围。本次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

股权完成后，耐司康药业将成为金华康恩贝的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变更。 

本次股权受让资金拟由金华康恩贝使用自有（筹）资金出资，不会对本公司财

务及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可能存在的风险 

由于金华康恩贝对耐司康药业已托管经营多年，在团队、业务、资产和经营管

理等各方面已基本融合，并且该公司财务报表也因托管纳入康恩贝上市公司合并报

表及相应的内控、审计体系，已有较好的规范性基础，为后续整合奠定了基础，可

有效降低管理成本。本次交易完成后，耐司康药业将成为金华康恩贝的全资子公司，

金华康恩贝将结合现有的有关业务资源和情况与耐司康药业进行积极整合，将会涉

及公司资产、业务、营销、人员等多个方面，金华康恩贝将力争通过整合达到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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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目的，但可能也存在业务整合未能达到预期的风险。 

 

八、本项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16日召开的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康盟投资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的议案》。因公

司董事长胡季强先生在康恩贝集团担任董事职务，属于本议案事项的关联董事，对

本项议案回避表决，其他十名非关联董事均投同意票，无反对和弃权票。 

公司独立董事吕久琴、董作军、吴永江和刘恩对本项议案事前予以认可，并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金华康恩贝受让关联方所持耐司康药业股权，

有利于充分整合金华康恩贝与耐司康药业资源，加快公司化学药事业部平台建设，

符合本公司及金华康恩贝的长远规划及发展战略，我们同意本次股权受让关联交易

事项。本次关联交易的评估机构具有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评估结果

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评估基准日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定价公允。本次关联交

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相关的关联董事按规定回避表决，

交易价格符合公允、合理的市场原则，本项关联交易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九、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三）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浙江金华康恩贝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拟进

行股权收购涉及的浙江耐司康药业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坤元评报〔2023〕696号）； 

（四）金华康恩贝、康盟投资和耐司康药业三方签订的《关于浙江耐司康药业

有限公司 80.58%股权（实际对应 56.74%的股东权利）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康恩贝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年 10月 18日 


